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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参与设立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揭示： 

1、基金设立尚处于筹划阶段，基金合伙协议尚未签订，募集资金尚未到位，

基金存在设立或募集不成功，或募集后备案不成功的可能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2、基金主要投资行业和方向与公司所处行业不尽相同，与公司主业不一定

产生相互协作发展的协同效应。 

3、基金投资项目，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如部分投资项目

收益未达预期、未按期退出，将存在加重公司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资金周转效率

的风险。 

4、基金运作过程中，存在因决策失误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

后标的企业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同时投资项目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标

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投资效益不达预

期或投资亏损的风险。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 日公告

了《关于参与设立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

现对其内容进行补充说明如下： 

1、基金预计于 2018 年第一季度完成注册设立工作，基金成立后将按照基金

业协会的要求完成备案。基金以有限合伙的形式成立，基金合伙人分为有限合伙



人和普通合伙人，其中佛山金茂投资顾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金茂”）

为普通合伙人，执行基金日常事务，对基金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其他均为有限

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事务的日常执行，对基金的债务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

任。合作各方的权利义务以正式签署的基金合伙协议约定为准。 

2、佛山金茂将作为本基金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资产管理和投资咨询，

主要的管理人员有陈新、余彬海、周帼晶，基金的投资决策由投资人和管理人共

同组成的决策委员会做出。基金成立后，将与佛山金茂签署委托管理协议。 

3、基金不得投资于不动产或其他固定资产、动产、股票（二级市场）、期货、

外汇及其他国家禁止或限制性产业，不增持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

排，与第三方亦不存在任何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4、目前，基金设立后的具体运作事宜还在协商当中，基金的管理模式、投

资模式等具体事宜尚未最终确定，需以最后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5、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时披露本次参与设立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宜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4 日 

 


